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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採購規範第十一點、
第十三點、第二十點修正規定總說明 

新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加強所屬各機關、學校及公營事業採

購之管理，於中華民國(以下同)一百年一月十三日以北府工採字第一○

○○○○○○一五號函訂定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採購規範」(以

下簡稱本規範)全文三十點，嗣歷經十二次修正後為全文三十一點，最近

一次修正函頒日期為一百十四年八月八日。 

為配合法令名稱及內容修正，爰擬具本規範修正規定，修正共計三點，

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配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(以下簡稱工程會)修正「公共工程招標

文件公開閱覽制度實施要點」名稱為「政府採購招標文件公開閱覽

制度實施要點」，並擴大適用於查核金額以上之財物及勞務採購；

另「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」採購機制擴大適用於工程採購，爰修正

相關規定（修正規定第十一點）。 

二、 增訂經工程會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認定之情

形為第十三點第一款之除外規定，以簡化行政程序(修正規定第十

三點)。 

三、 配合工程會修正「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歷應用於政府採購作業參考

手冊」名稱為「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及人員履歷應用於政府採購作業

參考手冊」，爰修正相關規定（修正規定第二十點）。 


